
4.2.12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4.2.10 条对应。 

绿色建筑鼓励使用自行车等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，设计安全方便、规模适度、

布局合理、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停车场所，能为绿色出行提供便

利条件。采用机械式停车库、地下停车库等是节约集约用地的有效途径。对于学校

等一些停车需求不大或其他不宜设置地下室、机械式停车库或停车楼的建筑，可不

考虑第 3 款的要求，但应进行说明。 

 


